
环保要求危废标准规定

产品名称 环保要求危废标准规定

公司名称 广东杰信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建工路19号2楼

联系电话 13760668881 13760668881

产品详情

.什么是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百二十四条（一）定义，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
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
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性国家
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
体废物的除外。.

什么是危险废物？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百二十四条（六）定义，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
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属于固体废物。

国家对于危险废物的法律认定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认定为危险废物主要有以下情形：

1、凡是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种类都是危险废物；

2、虽没有列入国家的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但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具有腐
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3、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
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危险废物造成的环境
污染，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健康，制定本标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本标准是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组成部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危险特性技术指标
，危险特性符合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须依法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国家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由以下7个标准组成：

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急性毒性初筛

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 5085.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GB 5085.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GB 5085.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GB 5085.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34330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HJ 29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39号)

  

 

一、危废定义固体废物，包括液态废物。特点：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的一种或几种
；需要按危险废物管理的。

二、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三、《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

四、《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豁免环节，且满足豁免条件时，可按豁免内容的



规定实行豁免管理。

五、对于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
认定。

危废名单：

1、废物：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化学性、性废物，为动物传染病而收集和处理的废物。

2、医药废物：化学合成原料药和制剂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物、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废脱色过滤
介质、废吸附剂、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3、生物药品制造和农药制造：各种废物。

4、木材行业：和杂酚油进行木材防腐过程产生的含该防腐剂的污泥和废弃木材残片。主要是含防腐剂的
废水处理污泥和木材残片等。

5、废有机溶剂：含卤素有机溶剂：si氯化碳、、、三氯、三氯等。有毒有机溶剂：苯、苯、丁醇、易燃
易爆有机溶剂：正己烷、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乙醇、异、乙mi、丙醚、、乙酯、。列入《危
险化学品名录》的其他有机溶剂。上述有机溶剂（易燃易爆有机溶剂除外）处理过程的废活性炭及其他
吸附剂，高沸物和釜底残渣，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污泥（不含生化处理污泥）和浮渣。

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主要为含废物。

7、含油废物：包括油泥、油脚、废弃钻井泥浆、含油污泥（不含生化处理污泥）

8、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9、炼焦产生的各类焦油残渣

10、含苯类、氯类的化学残渣、重馏分

11、染料、涂料废物：含各类油墨废物

12、有机树脂类废物：废覆铜板、印刷线路板、电路板破碎分选回收金属后产生的废树脂粉。

13、huo药zha药行业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活性炭等

14、感光材料废物

15、金属处理废物：废水处理污泥（含重金属）、废槽液、槽渣

16、焚烧处理残渣：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危险废物焚烧、热解的底渣、飞灰和废水处理污泥（废物焚烧
处置产生的底渣除外，认为病毒、病菌、细菌等被焚烧处理干净）

17、含金属羰（tang）基化合物质

18、含铬、铍、铜、锌、砷、硒、镉、锑、汞、铅、镍、铊废物



19、无机氟化物、无机、废酸、废碱、石棉、有机磷化物、有机、含酚、含醚废物。

危废豁免名单：

1、家庭日常生活产生的全部环节和收集环节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2、含铬皮革废碎料用于生产皮件、再生革等，在利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3、煤气净化产生的煤焦油满足《煤焦油标准》，且做为原料使用，利用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4、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物焚烧飞灰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填埋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5、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协同处置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6、危险废物焚烧处理产生的废金属，用于金属冶炼，利用过程不按危废处理。

7、利用破碎分选回收废覆铜板、印刷线路板、电路板中金属后的废树脂粉，运输过程运输工具满足防雨
、防渗、防遗撒要求，不按危废进行运输；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处置过程不按危废。

8、农药废弃包装物，村镇收集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9、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混入生活垃圾，不按危废管理

10、由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经地县级以上huanbao部
门同意，按应急处置方案进行转移和处置，转移和处置过程不按危废。

11、废弃电路板，运输过程满足防雨、防渗、防遗撒要求，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12、废物，收集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13、感染性废物，按技术规范处理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焚烧处置，处置过程不按危废管理。

工业企业领域的固体废物属性判别

1、矿山尾矿与矿山固废：

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依据：《固体废物排污申报登记指南》及《工业固体废物名录》第21
项明确规定，尾矿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且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的第I类，处理处置方式应优先选
择采矿坑、塌陷区进行回填。

在新版《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第6部分明确提出，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采选过程中直接返
回采区的符合GB18599中第I类一般固体废物的采矿废石、尾矿和煤矸石，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因此也
就不属于危险废物。

矿山固废如果混入了其他危险废物的，其危险特性有时需要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开展属性判定;另一种
情形，氰化提金采选(该工艺早已列入国家明令禁止与淘汰的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氰化尾渣、含氰污泥属
于危险废物。



2、造纸白泥与电石渣：

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依据：《固体废物排污申报登记指南》及《工业固体废物名录》第3项
明确规定，白泥与电石渣属于含钙固体废物，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钙，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且属于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中的第II类，一般处理工艺通过水泥企业添加使用，也可以进入专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填
埋场进行填埋处理。电石渣则在烟气脱硫应用领域拥有较多的利用企业。 

3、天然气净化脱硫剂、脱硫石膏：

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天然气脱硫剂主要成分为氧化铁，本身不具有危险特性，未纳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但天然气脱硫剂往往含有或其他有机成分，部分省市在管理过程中将其参
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提高管理级别。

普通烟气脱硫剂与脱硫石膏后成分主要为硫suan钙，不属于危险废物。如果脱硫剂、脱硫石膏中混入了
其他危险废物(如重金属、焚烧飞灰)，按照危险废物混合原则，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下同)。

4、抗生素药渣(含绝大多数中药残渣)：

属于固体废物范畴，不属于危险废物。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2号)以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管理办法(试行)》(国食药监安〔2005〕528号)第二十三条规定：生产中产生的
具有活性成分的残渣残液，由企业自行销毁并作记录。在《工业固体废物名录》中，中药残渣属于该目
录中的第15类废物。

需要区别对待的是：原料药在提纯或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蒸馏残液或者反应残余物，属于危
险废物范畴，废物类别为医药废物HW02。

5、水基泥浆：

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中，对于石油与天然气开采行业，
只有以废矿物油为连续相配制的钻井泥浆，后产生的废弃钻井泥浆、油泥油脚、油基岩屑、含油污泥才
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08，废物代码分别为071-001(或002)-08、。

在2016年版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没有提及以水基为连续相配制钻井泥浆的废物问题，即水基泥
浆没有列入该名录，因此不属于危险废物范畴。

6、煤制气产生的煤焦油与焦炭生产企业产生的煤焦油：

根据现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煤制气行业(水煤气发生器)和煤气净化(含冷凝)过程中产生
的煤焦油渣属于HW11类危险废物。焦炭生产行业产生的煤焦油如果不能满足《煤焦油标准(YB/T)》,则
属于危险废物。此外，煤气生产过程中在冷凝时产生煤焦油，如果满足《煤焦油标准(YB/T)》，则在利
用过程中，制取萘、蒽油、洗油时，利用过程豁免管理(请注意：仅指利用过程不纳入危险废物管理，但
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环节则要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并不豁免)。

有人分析说，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焦油应当属于危险废物，因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专
门提到，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与其他焦油(HW)属于危险废物，这个“其他焦油”应当包括煤焦
油。笔者认为该种理解有误，其他焦油应当理解为不能满足《煤焦油标准(YB/T)》的焦油、含有苯(或苯
系物)类物质的焦油渣，如果“其他焦油”直接包括煤焦油，名录就不需要专门表述为其他焦油了。在管
理过程中，不能对已经通过环评验收、且能满足产品质量要求的煤焦油轻易定性为危险废物。

7、重金属超标的电镀废水与电镀污泥：



电镀污泥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往往同时属于HW17、HW21、HW22、HW23。重金属超标的电镀废
水，属于废水污染范围，纳入废水管理，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的范围，不属
于危险废物。虽然超标废水未纳入危险废物管理，但是根据《两高解释》(2016版)，如果废水中一类重
金属(如铅、汞、铬、镉、砷)超标3倍、或者二类重金属(如镍、铜、锌、锰、钒)超标10倍以上的，除处
以行政处罚外，照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8、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铝灰：

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铝灰，往往可以直接掺入到熔炼炉中去，按
照新《固体废物鉴别导则-通则》(GB)第五部分，直接返回至原生产工艺过程的，属于生产原料，不属于
固体废物。铝行业产生的危险

农业领域固体废物属性判别

1、废弃的农药瓶与包装物：

属于危险废物HW49，废物代码为HW，但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分散农户产生的废弃农
药包装物其收集过程纳入豁免管理范围，即收集环节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如果有企业拟专门处理处置
该类废物，其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环节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2、废农膜与畜禽粪便：

属于农业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根据《工业固体废物名录》，废塑料属于第13类固体废物;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20条，明确表示畜禽粪便属于固体废物范畴。

3、农作物秸杆与废弃农机：

属于农业类固体废物，不属于危险废物。如果废弃农机中有大量残余废油，且不再用作其他农机的燃油
时，那么单独收集的废燃油与废机油都属于危险废物HW08，废物代码为。 

具有毒性、易燃性、腐蚀性、传染性、反应性等不同危险性的废物，我们该怎样管理、贮存呢？

危险废物不同于一般的固体废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要对危险废物实行重点控制和严格管理。
危险废物的环境污染包括产生、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几个环节，必须要根据其特性，采取“因废制
宜、分类控制”的污染原则。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八十一条，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应当按
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

危险废物依其危险特性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毒性（含急性毒性、浸出毒性等）、易燃性、腐蚀
性、传染性、反应性等。因此，对于不同种类的危险废物，必须根据其特性，实施适合其特性的污染要
求，采取不同的污染措施，即采取“因废制宜，分类控制”的污染原则。如果对性质相异的各类危险废
物均采取相同的污染措施，则不仅不能有效控制污染，反而可能会扩大或加重污染危害。



生产、储存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将废弃危险化学品预处理后可稳定贮存的，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向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备案。

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定义，“危险废物贮存，指危险废物再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和终处置前的存放行为。”“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
之稳定后贮存，否则，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

2、《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七十八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生产、储存单位，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规范做好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废弃危
险化学品处置污染的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安全监督管理。

法律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

如果企业没有履行上述程序，就要承担以下法律责任了。

1、企业不妥善处置废弃危险废物化学品、未将处置方案向有关部门报备的，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八十二条：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采取有效措施
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丢弃危险化学品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生
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其危险化学品生产
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门备案的，分别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企业危险化学品贮存不规范的，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生产、储存、使用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
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二）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

2020年实施的新《固废法》对法律责任专章进行了扩充完善，加大了对固废管理不合规的处罚力度，增
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除了对新增内容设定了相应罚则外，还普遍提高了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高可罚
至500万元，并且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措施，这些严格的法律责任变化是处罚金
额大幅度提高，部分违法行为实行“双罚制”，使得违法成本更高了。

有需求企业可以与我们联系联系人：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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